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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关于中国中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中国中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国中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

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接受中国中期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指派律师出席并见证了公司于 2024年 7月 25日

召开的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现场会议。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对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和列席

会议人员资格、大会表决程序等事宜进行了审查，现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2024年 7月 4日，公司董事会召开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24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2024年 7月 10日，公司董事会以公告方式发布了召开 2024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会的会议通知。经核查，通知载明了本次会议的时间、主要内容、投票方式

及时间、现场会议地点，并说明了有权出席会议的股东的股权登记日、出席会议

的股东的登记方法、联系电话、联系人的姓名等事项。 

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于 2024 年 7 月 25 日在公司会议室（北京市朝阳区光

华路 14 号中国中期大厦）召开，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半数以上董

事共同推举董事邓频主持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会议的时间、地点及其他事项与

会议通知披露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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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公司未完成退市板块初始登记，现召开股东会不能进行网络投票，故本次

股东会只采用现场投票的方式召开。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在本次股东会召开 15日前以公告方式发布了会议通知，

本次股东会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方式、会议审议的议案与股东会通知中公告

的时间、地点、方式、提交会议审议的事项一致，可以提交本次股东会审议。本

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会议的人员 

（一）出席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的方式进行。根据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提交的股东

持股凭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股东的授权委托书和个人身份证明等相关资料，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共计5人，代表公司股份69,505,476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0.15 %。 

（二）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经核查，出席会议人员除上述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外，还有公司部分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该等人员均具备出席本次股东会的合法资格。 

三、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一）表决程序 

本次股东会就会议通知中列明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并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进行

了表决。 

本次会议没有对会议通知中未列明的事项进行表决，没有否决或修改列入会

议议程的提案。 

（二）本次股东会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对会议公告中列明的提案进行了逐项审议，

审议结果如下： 

1. 《关于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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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2,427,8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数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股数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中期集团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2. 《关于补选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69,505,4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数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股数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根据表决结果，上述议案 1、议案 2获得通过。本所律师经审核后认为，公

司本次股东会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四、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

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三份。 

（以下无正文）






